
伊脱贫组〔2018〕98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下达酒后镇路庙村小沙沟治理项目
分配意见的通知

酒后镇人民政府：

根据《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纪要》（〔2018〕22号）、《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对酒后镇路庙村小沙沟治理项目立项的批复》（伊脱贫组〔2018〕82号）文件，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现将酒后镇路庙村小沙沟治理项目1个，资金18万元予以下达。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1、 本批资金纳入《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伊政办〔2017〕27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截留和挤占资金。
2、 财政局在收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安排到位。

                               2018年6月5日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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